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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科：財稅行政、法制、公平交易管理、商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 

科目：民法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甲登記為 A地所有人，出租且交付 A地於乙，但 A地租賃契約，因甲之疏失，致欠缺約定要

式之書面而不成立。乙不知 A地租賃不成立一事，並整修雜亂不堪之 A地，使其狀態回復、

適於使用，花費 20萬元。乙於這段期間內確實有使用 A地。 

試問： 

20萬元整地費用，對甲有何權利可資主張？(13分） 

A地之利益，有何權利可資主張？(12分） 

【擬答】 

 

成立未有違反誠實信用之情事，乙不得對甲主張締約上過失責任： 

245 條之 1 規定，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違反告知

義務、保密義務或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

損害之他方當事人，應負賠償責任。 

甲就此應無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之締約上過失行為，故乙應不得據此請求因此

所生之損害賠償。 

整地費用之返還： 

172 條規定，係指無法律上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又無因管

理人如以有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明示之方式為管理行為者，依民法第 176 條第 1 項之規

定，管理人得向本人請求償還為本人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 

A 地支出整地費用，客觀上固為管理甲之

事務。然而，依題意，乙不知租賃契約不成立一事，應無為甲管理事務之主觀意思。故

甲乙間仍不成立無因管理關係，乙亦不得依民法第 176 條第 1 項之規定向甲請求償還整

地費用。 

A 地改善之結果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乙得依不當得利

之規定請求甲償還之： 

179 條定有明

文。本題中，乙於租賃契約不成立之情形下為甲之 A 地支出整地費用，係使甲無法律上

原因而受有整地之利益，乙應得向甲請求返還之。又依民法第 181 條之規定，該整地利

益無法以原形方式返還，乙得請求甲返還其相當之客觀價額。 

182 條第 1 項規定，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

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本題中，由於甲亦應不知租賃契約不成

立或乙於此情形下支出整地費用之事，應屬善意之不當得利受領人，則乙僅得於甲因整

地所受之現存利益返還內，向甲請求償還價額。 

179 條及第 182 條第 1 項之規定，於善意之甲因整地行為所

受之現存利益範圍內，向甲請求償還價額。 

 

A 地仍屬受有利益；然乙如不知悉租賃契約不成立，即

屬善意占有人，依民法第 952 條規定對於 A 地仍有使用收益權： 

取得財產權或使財產權範圍或效力之擴張之積極得利，亦包括使用受益他人之物的情

形。在本題中，乙於租賃契約不成立之情形下仍使用甲之 A 地，應屬受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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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給付目的，包括給付之原因關係行為發生不成立、無效、經撤銷或不生效力之情形。

故於本題中，如乙於租賃關係不存在下而使用收益租賃物（A 地），即有成立給付型不

當得利之可能。 

952 條之規定，善意占有人於推定其為適法所有之權利範圍內，得為占

有物之使用、收益。故善意之無權占有人對於占有物有合法之使用收益權，學說上認為

此屬民法第 179 條之特別規定，則占有物之所有人不得再向善意占有人主張因使用收益

占有物所生不當得利。 

本題中，因乙不知悉租賃契約不成立而使用 A 地，應屬善意占有人，則依民法第 952 條之

規定，於租賃權之範圍內，仍有合法使用收益 A 地之權限。則乙使用 A 地應屬有法律上之

原因，A 地之所有人甲即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乙請求返還使用 A 地所生之利益。 

A 地之使用收益仍有法律上

之原因，甲不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乙請求返還。 

 

二、甲登記為 A 地所有人，乙未經甲同意，使用甲之 A 地。甲因恐懼乙持續不斷之暴力威脅，於

乙占用 A 地之初，即全家逃往外國定居，直到 13 年後始返國。乙 13 年來使用收益 A 地之相

當價值為 1 千 3 百萬元。試問：甲就該筆 1 千 3 百萬元，對乙有何權利可資主張？(25 分） 

【擬答】 

A地，應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甲應得依不當

得利之規定向乙請求償還相當於使用他人土地之價額： 

179條之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

復依同法第 181條規定，不當得利受領人之返還內容原則上為所受領之原利益，但如依

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客觀價額。故如無法律關係下而使用他

人之物，受損人即得以該物之客觀租金數額核算應返還之價額。 

A地，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使用 A地

之利益。乙應得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因此所生之不當得利。惟 A地之使用利益

依其性質應無法按原形返還，故依民法第 181條但書規定，乙應得依 A地之客觀租金數

額核算甲應返還之價額。又依題意如使用 A地之客觀價額相當於 1300萬元，甲即得請求

乙返還之。 

126條

為五年，但學說上仍認為應適用十五年之一般消滅時效： 

有關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民法未設特別規定，故一般情形下應依民法第 125條之規

定，自不當得利發生時起，適用十五年之一般時效。然而，有實務見解認為依民法第 126條

規定，租金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故無租賃關係下而無權使用他人之物的賠償，名

稱雖與租金異，然實質上仍為使用他人之物的代價，其時效之計算不應所有不同。則依此見

解，請求相當於租金數額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似應適用五年之短期時效。 

126條所規定之租金請求權應不包括無權使用他人之物所生之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二者不可混淆，此處充其量僅係計算損害

賠償或返還價額範圍時以相當之租金作為基準而已。個人亦以為租金請求權為基於意定

之債（租賃關係）所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則屬法定之債，二

者權利性質有所不同，請求權消滅時效除有特別規定（例如民法第 197條第 1項）外，

應仍適用民法第 125條所定之一般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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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所得主張之不當得利請求權與租金請求權性質上既有

不同，仍應適用民法第 125條之十五年消滅時效。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雖有罹於時效之虞，但依民法第

197條第 1項之規定，甲仍得向乙請求不當得利之返還： 

197條第 1項固明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然同條第

2項復規定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

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 

A地係屬故意侵害甲之 A地所有權的侵權行為，如甲因此受有損

害，應得另行向乙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但因自乙占有 A地迄今已達 13年，甲之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恐有罹於時效之虞，但依民法第 197條第 2項之規定，甲仍得依

前揭說明請求不當得利之返還。 

179條之規定，向乙請求返還相當於使用 A地之客觀價額 1300萬，

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為十五年，且不因甲對乙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

而受影響。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下列何者不屬於「無行為能力人」？ 

 6 歲孩童 

  

  甲想購買乙之一間辦公室，遂寫一封要約信給乙，表示願以 500 萬元購買該辦公室，未料

寄信後當晚甲猝逝，該信 3 天後到達乙處，該要約之效力如何？ 

 

 

 

 

  下列行為，何者為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 

甲之父親乙送甲一台 iPad，約定每天不能玩電玩超過 1 個小時，否則須將 iPad 返還給他 

甲分期付價買一台冰箱，賣家乙以所有權保留方式移轉所有權給甲，約定甲付完所有價

金後取得所有權 

回項鍊 

85 歲之甲與乙成立租賃契約，並約定租賃期 3 年，但若甲死亡，乙須無條件搬出 

  甲之古董寄放在乙處。乙未經甲之同意，將該古董出賣並交付給惡意之第三人丙。若甲、

乙、丙均已成年，乙交付古董給丙之行為，法律效力為何？ 

無效 效力未定   

  甲與乙訂立買賣契約，向乙購買一宗土地，乙將土地交付甲，但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經過 15 年後，乙請求甲返還土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納地價稅，故甲應將土地之占有返還與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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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因缺錢向乙借款，約定利息為年利率 25%，前 3 年僅還利息，第 4 年開始可逐月攤還本

金。甲覺得利息很高，想找到解決的途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20％部分之利息約定，無效 

年利率 20％以內的部分，1 年經過後，無須通知即可隨時清償本金 

20％之利息約定，與未約定利率相同，應依法定年利率 5%計算 

1 年之後，於 1 個月前預告債權人，得提前清償本金 

  受領人雖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惟給付者乃出於履行道德上義務而為給付，法律效果如

何？ 

 

 

 

 

  關於無權代理人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人得申請法院撤銷之 

  甲有 A 車出賣於乙，約定履行期屆至後，甲仍未移轉 A 車所有權於乙。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乙得向甲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乙得抗辯拒絕支付價金 

A 車所有權 

 

  債權人行使撤銷權以確保債權之實現，在行使要件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撤銷權之行使必須透過訴訟為之 

撤銷之 

撤銷權 

撤銷權人並無優先受償權 

  甲有房屋一楝，出租給乙經營汽車修理廠。甲之汽車經常送請乙維修，積欠維修費新臺幣

20 萬元。乙請求甲給付維修費，甲均置之不理。租賃期限屆滿，甲請求乙返還房屋，乙

故意拒絕返還，致積欠甲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 20 萬元。甲請求乙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 2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20 萬元，故乙得向甲主張抵銷 

 

 

銷之法律效果 

  租賃物為供居住之處所，如其有瑕疵，危及人之安全及健康時，法律效果如何？ 

 承租人得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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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從高雄搭乙客運北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 個月

後逕行拍賣 

甲因為乙客運之司機不專心開車突然急踩剎車，撞到前座而受傷，乙必須對此負責 

乙客運因突發的地震，高速公路有所壅塞而延遲到站時間，乙不得因此對甲與其他乘客

免責 

上記載對旅客關於行李保管、旅客安全概不負責的文句，若旅客明示同

意，應為有效 

  下列關於隱名合夥之敘述，何者正確？ 

 

隱名合夥之事務，由隱名合夥人執行之 

 

因出名營業人受監護之宣告而終止 

  甲有 A 地，於甲死亡後，乙繼承取得 A 地所有權。乙出賣且移轉 A 地所有權於丙，但乙

交付 A 地於丁。以上乙之行為中，何者為不動產物權行為？ 

A 地於丙 乙繼承取得 A 地所有權 

A 地所有權於丙 交付 A 地於丁 

  甲於乙之農地上設定以造林為目的之未定期限之農育權後，就該農育權之終止，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關於逾新臺幣 500 元之遺失物拾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3 個月內所有人未認領者，由拾得人取得遺失物所有權 

 

有人認領時，必須償還保管費用 

  下列關於質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質權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質物 

 

 

  下列關於農育權人權利之敘述，何者錯誤？ 

不得將其權利與其農育工作物分離而為讓與 

不得將土地或農育工作物出租於他人 

得將其權利讓與他人 

不得以其權利設定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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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關於婚約當事人關係之敘述，何者正確？ 

妻身分關係 

不得強迫他方履行結婚義務，結婚後始發生夫妻身分關係 

 

雙方不得以合意解除婚約 

  甲男、乙女於民國 103 年 7 月 18 日結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之登記 

5 年內向法院請求

撤銷之 

5 年內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甲、乙之一方，如於結婚時不能人道而不能治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但結婚已

逾 l 年者，不得請求撤銷 

  下列何者不屬於得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 

 

 

3 年 

 

  下列關於收養之情形，何者得撤銷？ 

 

 

7 歲之未成年人被收養，而未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或代受意思表示 

 

  繼承人即使有下列何種情事，仍得主張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為限，

負清償責任？ 

 

對特定債權人為繼承債務之清償 

 

 

  甲、乙長年不孕，收養丙為養女後，旋即懷孕生下丁。甲欣喜之餘，乃訂立遺囑，將其全

部財產留給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養子女之繼承順序，後於親生子女，故該遺囑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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